
成医教务函〔2019〕44 号

关于转发“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立项建设

第二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专业及

应用型示范课程的通知”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

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我校“临床医学”和“医学检验技

术”2 个本科专业通过省教育厅评审，获得四川省首批地方普通

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立项，项目建设周期为 4年。

“老年照护实践与创业”、“基础护理学”、“内科护理学”、“急危

重症护理学”、“IVD 研发实践”、“病理检验技术”、“微生物与发

酵工程技术”、“生物工程下游技术”8 门课程获批“应用型示范

课程”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建设项目要求

1.项目所在院系要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教育厅等五部门《关

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》（川教

〔2016〕17 号）精神，围绕全省“一干多支、五区协同”的发展

布局和“5+1”产业发展需求，主动对接产业链、创新链的需求，

推进产教深度融合、科教协同创新、校企协同育人，着力培养生

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、复合型、创新型人才，增强高等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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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。

2.项目院校要切实履行申报承诺，落实建设责任，确保安排

必要的项目资金，制定明确的阶段目标和项目建设工作方案，研

制可监测指标，建立项目管理制度，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程监控措

施，确保在建设期内完成建设任务，达到建设目标。

3.应用型示范课程的具体建设，按照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任

务目标进行课程的规划和建设。

4.应用型示范专业项目所在院系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专业

建设的实际情况，编制《四川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专

业建设任务书》（见附件 3，以下简称《任务书》），于 2019 年 3

月 13 日前将《任务书》（一式两份、加盖公章）报送至教务处教

务科。

二、项目管理

1.项目所在院系的负责人为该项目的第一责任人。院系要加

强对建设专业、课程的项目管理和进度检查，及时将项目实施过

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反馈教务处。

2.每年教务处将按照建设方案和《任务书》，组织专家对项目

的实施情况进行考核，督促项目建设。不合格者将进行限期整改，

整改期间，暂停教学类相关项目申报。验收结果也将作为划拨项

目运行经费（建设期内每年 5万元，专款专用）的唯一依据。

联系人：黄 琼 联系方式：028-62739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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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四川省第二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专业立

项名单

2.四川省首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课程名单

3.四川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示范专业建设任务

书

成都医学院教务处

2019 年 3月 7日


